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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屆魅力農村「農村文化與節慶」攝影比賽
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

本人參賽作品如獲獎項，本人同意將該作品含原稿數位檔之著作財產權讓與中華民國農會，中華民國農會有出版、著作、公開展示及發行各類型態媒體宣傳之權利，不另致酬。

倘得獎作品有抄襲他人或妨害他人著作權者，除自負應有法律責任外，經主辦單位查覺後，得取消得獎資格，如已發給獎狀、獎金，本人願歸還所領獎狀、獎金，特立此書，以示無異議，謹此聲明。

 此致
 中華民國農會



 著作財產權讓與人： （簽名或蓋章）
 未滿 18 歲之監護人： （簽名或蓋章）


備註：
1.須親筆簽名或蓋章，未填寫者不予評選。
2.未成年人須經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。






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